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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

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解

释如下：

第一条 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

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二条 人身保险中，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保险合同无

效，投保人主张保险人退还扣减相应手续费后的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

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

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

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条 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

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

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

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

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

况，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

第六条 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

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

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

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

第七条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

务，仍然收取保险费，又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第八条 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

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

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

第九条 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

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

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第十条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

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

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

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

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

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二条 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

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

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三条 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

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

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第十四条 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

（一）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但不一致

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二）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

（三）保险凭证记载的时间不同的，以形成时间在后的为准；

（四）保险凭证存在手写和打印两种方式的，以双方签字、盖章的手写部分的

内容为准。

第十五条 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十日核定期间，应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

赔请求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

保险人主张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期间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扣除期间自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通知

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

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

第十六条 保险人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

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

第十七条 保险人在其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对非保险术语所作的解释符

合专业意义，或者虽不符合专业意义，但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

人民法院应予认可。

第十八条 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

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

外。

第十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

险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为由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财产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就其所受损失从第三者取得赔偿后的不足部分

提起诉讼，请求保险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

参加诉讼。

第二十一条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

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

用本解释。


